附件3

现场督查需提供资料清单
各地按要求准备好相关文件资料，按一河一档分类建立台账。资料清单如下：
（1）地方政府开展黑臭水体整治工作，在任务分解、制度建设、检查核实等方面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2）黑臭水体总体整治计划（含年度整治计划）；
（3）已公布黑臭水体名称、责任人及达标期限的证明材料；
（4）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的证明材料；
（5）各黑臭水体整治方案，及相关规划文件；
（6）公众满意度调查原始表格及统计材料；
（7）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黑臭水体整治前后的监测报告；
（8）水质改善相关主体工程实施证明材料（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设计文件或工程实施证明材料，如工程合同、监理材料、结算单、竣工验收材料、工程实施影像材料等）；
（9）按要求落实“河长制”证明材料；

（10）长效机制建立情况证明材料；
（11）黑臭水体分布图；

